臺中市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
工 作 聯 繫 單       
受文者: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設施大隊
檔案字號：(102)中市廢清聯 字第003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02年5月7 日
	發文單位:本會會務室
□請覆      □免覆     ■親洽

	事由：
本會陳理事長及理、監事謹訂於102年5月8日上午9時，至貴單位拜訪，就環保問題(如說明)交換意見，敬請惠予安排。


	說明：

1、 鈞局嚴格實施垃圾落地檢查。此應從源頭宣導做起，否則應回收物品混入一般垃圾混入裝袋，不適合破袋檢查處理再上車，故其資源性物品在所難免，徒增雙方困擾，並是否能另闢公告回收物品之去處，供業者有所遵循。
2、 今年春節前垃圾車塞車問題嚴重，其中以烏日廠最為嚴重，每年都會在春節前開協調會，但還是出問題，是未照計畫執行還是計劃趕不上變化，鈞局是否檢討哪一環節出了問題，研究調整及改善。

3、 早期台中市文山焚化廠不收事業廢棄物，所以有民代請託貴局是否能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代執行處理，所以有清潔車代收事業廢棄物的合約出現，目前縣市合併，實不應該將台中市早期作法擴編到縣鄉鎮去，且運距及時空背景不同，公會及眾會員意見，建請公家單位清潔隊停止此項服務，落實廢棄物清理法第五條為民服務，敬請  鈞局會查。




理事長：         秘書長:            承辦人:










